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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105年道路交通事故概況分析 

壹、前言 

隨著社會蓬勃發展，科技日新月異，交通工具的進步，提升人 

們之機動性，能夠便捷往來，但道路面積有限，機動車輛卻逐年增

長，致都會交通壅塞，亦提高車輛碰撞之風險，再加上大眾對於行

車安全、守法精神及禮讓行人觀念薄弱，使交通安全問題日趨嚴重，

引發各界對交通安全的警覺與深思，如何提升交通安全與秩序維護 

，改善都市行車品質，確保民眾生命安全，以提供市民更優質交通

環境，一直是產官學界主要探討課題之一。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105年全國交通事故造成人員

受傷(含死亡)之肇事件數為 30萬 5,556件，受傷總人數 40萬 3,906

人，事故發生起 24小時內死亡者有 1,604人 (如表 1)。105年平均

每日肇事 837.14件，平均每 1分 43秒就發生 1件；平均每日死傷人

數 1110.99人，平均每 1分 18秒就有 1人死亡或受傷(如表 2)。有鑑

於此，本文就警察機關交通事故資料，探討本市道路交通安全概況，

以期能從中得知相關訊息，藉以作為決策之參據。  

本分析係依據臺南市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車種別 

、肇事原因、時間、道路類型及道路型態、易肇事路段等因素進行

簡要敘述及分析，從數據中獲得相關訊息，期能防制及降低交通事

故傷害發生，進而改善本市之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維護民眾的生

命及財產，以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確保市民享有良好的行車品質

與擁有優質的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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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5年全國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與死傷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表 2、105年全國道路交通事故平均每日肇事件數與死傷人數(A1+A2類)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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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名詞定義 

一、本分析資料，以臺南市(或稱本市)105年資料為主，「年」指全年，「年 

度」係指「會計年度」，均自該年 1月 1日起至該年 12月 31日止。 

二、道路交通違規舉發案件：汽車或動力機械在道路上行駛，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經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舉發之違規案件。 

三、道路交通事故(Road Traffic Accidents)：係指汽車或動力機械在道路上 

行駛，致有人員傷亡或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自 89年 1月 1 日起各

類道路交通事故分類如下： 

(一)A1類(Fatal)：造成人員當場或 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二)A2類(Injured)：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三)A3類(Property Damage)：僅有財物受損之交通事故。 

四、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2條第 2款規定， 

重大交通事故係指： 

(一)死亡人數在 3人以上，或死傷人數在 10人以上，或受傷人數在 15  

人以上者。 

(二)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或有毒液(氣)體、放射性物質洩漏 

等事故。 

五、機動車輛登記數(Number Of Registered Motor Vehicles)：係指向主管監 

理單位辦理登記領有統一牌照之車輛數。軍車及未領牌照或領有臨時

牌照車輛均不包括在內。 

六、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指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員之死亡、重傷 

及輕傷。 

七、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警察機關統計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只包 

括當場死亡者及交通事故發生後 24小時內死亡者。 

八、道路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指除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1日內(24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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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者外，無論其受傷嚴重程度均計算在內，含受傷後逾 1日死亡者。 

九、酒醉駕車：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條第 2款汽車

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03以上者。 

十、每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平均 1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即當

年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365天。 

十一、每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平均 1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死傷

人數，即當年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365天。 

十二、肇事率：每 10 萬輛機動車登記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件數，計算公式

=(當年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年中機動車輛登記數)×100,000。 

十三、每 10 萬人口數肇事傷亡率：每 10 萬人口數發生交通事故傷亡人

數，計算公式=(當年道路交通事故 A1+A2 類傷亡人數/年中人口

數)×100,000。 

十四、貢獻度：係指某類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總數增減之貢獻程度，計

算公式=(某案類增減數 Δxi/上年道路交通事故總件數)×100%，其中

貢獻度大於 0 者稱為正向貢獻度，係為造成總數增加之主因；反

之稱為負向貢獻度，可使總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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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南市歷年道路交通事故概況分析 

一、機動車輛變化情形 

臺南市土地面積為 2191.65 平方公里，105 年底人口數為 

188萬 6,033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860.55人，機動車輛登記數

194萬 7,077輛，其中機車登記數 128萬 1,853輛，汽車登記數 66萬

5,224輛，平均每千人持有機車車輛數為 680輛，每千人持有汽車車

輛數為 353 輛。以機動車輛登記數觀察，99 至 101 年呈上升趨勢，

102 至 103 年呈下降趨勢，104 年較 103 年增加 1 萬 2,717 輛，105

年較 104 年增加了 7,045 輛(0.4%)，其中機車登記數 99 年至 100 年

呈上升趨勢，而 101年起連年都呈現下降趨勢，105年機車數為 6年

來新低；汽車登記數 98 年至 105 年均呈上升趨勢。105 年機車數較

104 年減少 2,847 輛，汽車數增加 9,892 輛；每千人持有機車車輛數

成長率為-0.15%；每千人持有汽車車輛數成長率為 1.44% (如表 3及

圖 1)。 

 

表 3、臺南市歷年人口數與機動車輛數之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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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南市歷年人口數與機動車輛數之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交通部 

 

二、肇事件數及死傷情形 

105年臺南市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 (A1+A2類)共計 1萬 9,652 

件，較 105年減少 1,872件(-8.70％)，其中 105年 A1類交通事故計 174

件，因 A1類交通事故而導致死亡有 177人(指事故發生 24小時以內

死亡人數)，受傷 71人，與 104年相較，死亡人數增加 14人(8.64%)，

受傷增加 6人(9.23%)；105 年A2類交通事故計 1萬 9,478件，受傷

2 萬 6,465 人，較 104 年減少 1,884 件(-8.82%)，受傷減少 2,810 人

(-9.60%)，105年每件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1.36人。105年每日交通事

故發生件數為 53.84 件，較 104 年 58.97 件每日減少 5.13 件。99 年

至 105年間，每日交通事故發生件數最多為 103年的 63.41件，最少

為 99 年的 42.58 件；以死傷人數而言，平均每日因道路交通事故死

傷人數約 1.36至 1.39人(如圖 2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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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臺南市歷年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本局交通警察大隊  

 

圖 2、臺南市歷年每日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及每件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本局交通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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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南市道路交通事故現況分析 

以下針對 A1+A2類交通事故，依車種別、肇事原因、肇事時間、 

肇事道路類別及道路型態、易肇事路段進行探討。 

一、車種別 

105年臺南市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共計 1萬 9,652 

件，依第一當事者肇事車種別觀察前 3大類為：「機車」發生 1萬 966

件最高占 55.80%，其次「自用小客車」發生 6,080件占 30.94%，再

次之為「小貨車」發生 1,133件占 5.77%，其中「機車」及「自用小

客車」2類車種合計 1萬 7,046件占肇事件數之 86.74%(如圖 3)。 

肇事車種以「機車」發生比率最高，主因為機車具有停車與車 

陣中容易穿梭之便利與機動性，持有者以年輕族群比例較高及使用

率頻繁所致。再者，由於機踏車輛增長快速，道路面積有限，機車

族行車空間漸受限制，於市區道路行駛速度過快，常常未能保持行

車安全間距而易肇事。 

 

圖 3、臺南市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車種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本局交通警察大隊 



 

9 

二、肇事原因別 

臺南市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依肇事原因分類 

為：「汽(機、慢)車駕駛人」1 萬 9,373 件、「機件」48 件、「行人(或

乘客)」187 件、「交通管制(設施)」2 件、「其他」42 件(如表 5)。其

中「汽(機、慢)車駕駛人」1萬 9,373件的肇事因素以「駕駛人過失」

達 1萬 8,017件最多，占肇事總件數 93%，顯見道路事故案件居高不

下，多屬人為因素，因駕駛人普遍對道路駕駛風險管理認知的缺乏、

路權禮讓觀念未落實及錯誤駕駛習慣，導致交通環境品質惡化為主

要肇因。另將「駕駛人過失」之肇事原因再分類，依發生件數由多

至少前 10 名排序如下：「未依規定讓車」5,352 件(占 27.23%)、「未

注意車前狀態」3,793件(占 19.350%)、「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1,578

件(占 8.03%)、「左轉彎未依規定」1,161件(占 6.44%)、「未保持行車

安全距離」929件(占 4.72%)、「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846件(占

4.30%)、「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714 件(占 3.63%)、「右轉彎未依規

定」533件(占 2.71%)、「迴轉彎未依規定」530件(占 2.70%)、「變換

車道或方向不當」512件(占 2.60%) (如表 5)。 

值得注意的是，邇來全臺酒駕事件頻傳，不僅造成個人及家庭 

的禍害，更是社會醫療資源及國家生產力的損失，政府爰修正酒駕罰

責規定，從嚴取締。檢視臺南市 105 年 A1 類酒駕肇事致死件數及死

亡人數，105 年臺南市因酒醉(後)駕駛肇事發生件數共 2 件，造成 4

人死亡，酒醉(後)駕駛肇事發生件數占 A1類交通事故總件數 1.15%，

死亡人數則占 2.26%，與 104 年相較，酒駕占 A1 類交通事故總件數

以及死亡人數占比皆略有下降(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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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臺南市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表 6、臺南市 104及 105年 A1類酒醉(後)駕駛肇事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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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肇事時間別 

臺南市 104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發生時間以每 2小時 

觀察，主要發生時間依序排列如下：「16-18 時」發生 2,976 件(占

15.14%)最高，其次為「8-10 時」發生 2,546 件(占 12.96%)，再其次

「18-20時」發生 2,359件(占 12.00%)。另事故發生時間以日、夜間

觀之，日間(6-18時)發生道路交通事故 1萬 4,098件占 71.74 %，夜

間(18-6時)發生道路交通事故 5,554件占 28.26%；日間發生道路交通

事故之次數為夜間的 2.54倍(如圖 4)。 

    因「8-10時」及「16-20時」為上、下班尖峰時段，此時會出現

全日最高的車流量，肇事件數高達 7,881件，占 4成比例，數據顯示

應針對本市易發生交通事故路段及上、下班易壅塞路口，加強員警

執行尖峰時段交通指揮及疏導整理工作，並不定期重新檢視調整交

通疏導崗哨，以落實交通指揮勤務，預防交通事故，進而降低肇事

發生機率，此外對於提升為民服務效能亦有正面功能意義。 

圖 4、臺南市 105年道路交通事故(A1+A2類)-時間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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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肇事道路種類及道路型態別 

臺南市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按道路種類別分 

以「市區道路」發生 1 萬 8,516 件，占 94.22%為最高，其次為「省

道」發生 481 件，約占 2.45%(如圖 5)；另按道路型態別區分以「交

叉路」發生 1 萬 2,633 件，占 64.28%，其次為「直路」發生 6,418

件占 32.66%(如圖 6)。 

由上述數據顯見，交叉路口發生道路事故比率占總肇事件數之 6 

成，對於此路口之交通號誌、標誌及路面標線之佈設，如有設計不

良或不周延之處應通報相關主管機關檢討改善，並做最適動線之規

劃設計。此外，針對易肇事路段應增設警示標語，明確告知駕駛與

行人提高警覺，或增設凸起路障以降低用路人行車速度，抑或於巷

弄轉彎處加裝鏡面以輔助駕駛了解路況，保障行經此處人、車安全，

藉以降低交通事故。 

 

圖 5、臺南市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道路種類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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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南市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道路型態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五、肇事路段 

105年臺南市道路交通肇事路段以永康區中華路 436件最多，永 

康區中山南路 256件次之，中西區西門路 209件再次之(如表 7)。由

數據資料觀察，上述易發生交通事故之肇事路段，多為車速較快之

聯外道路，應加強各項惡性違規取締，如酒後駕車、嚴重超速、闖

紅燈等重大違規行為，縝密規劃稽查勤務，提高交通勤務警察見警

率。此外，各分局亦應針對轄區內易肇事之路段或路口，加強騎樓

整頓、併排及違規停車拖吊，強化執法強度，藉以促進交通順暢，

以達防制交通事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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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臺南市 105年 A1+A2類十大肇事路段 

 

 

 

 

 

 

 

 

 

 

 

 
 
資料來源；本局交通警察大隊 
 

伍、臺南市執法績效 

一、舉發違規件數 

           105年臺南市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共計 39萬 5,151件，較

104年增加 3萬 8,561件(10.81%)。整體觀之，交通違規舉發件數自 96

年起逐年下降，然 104 年舉發件數大幅上升，主因臺南市自 104 年 4

月起，進一步針對違規停車、違規臨停及併排停車等展開擴大、持續

性取締作業所致(如圖 7及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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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南市歷年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本局交通警察大隊 

二、違規舉發原因 

「交通違規」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第 12條至 

第 68條由公路監理機關處罰，第 69條至第 84條由警察機關處罰。

105 年交通違規原因前 5 名中皆為公路監理機關裁罰之，共 34 萬

2,800件，占 86.75%，較 104年 31萬 4,432增加 9.02個百分點。 

檢視臺南市 105年臺南市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依舉發原 

因別前 5 名排序如下：「違規停車」18 萬 7,985 件(占 47.57%)、「不

依規定轉彎」55,634 件(占 14.08%)、「闖紅燈直行左轉」4 萬 7,376

件(占 11.99%)、「行車速度超速 60 公里以下」 3 萬 5,287 件(占

8.93%)、「未戴安全帽」1萬 6,518件(占 4.18%)(如表 8)。 

105年臺南市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案件前 5名之合計數較 104 

年增加 2 萬 8,368 件(9.02%)，其增減幅度由多至少排序分別為「不

依規定轉彎」增幅 177.26%，「闖紅燈直行左轉」增幅 36.85%，「未

戴安全帽」增幅 13.74%，「違規停車」減少 7.75%，「行車速度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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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公里以下」減少 14.85% (如表 8)。 

 

表 8、臺南市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案件-違規舉發原因(前 5名)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本局交通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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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臺南市與其他五都(含準直轄市)之比較 

一、機動車輛肇事件數與肇事率 

由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觀察，六都中以高雄 

市 5萬 1,476件最高，臺南市 1萬 9,652件最低；從肇事率(每 10萬

輛機動車輛肇事件數)觀之，臺中市 1,855.18件最高，臺南市 1,011.14

件最低。與 104 年肇事件數相較，只有臺北市、新北市增加，其他

四都皆減少；肇事率臺北市、新北市上升，其他四都皆減少，分別

為臺北市 9.06%、新北市 0.85%、桃園市-4.08%，臺中市-5.83%、臺

南市-9.16%、高雄市-3.60% (如表 9)。另以 105年全國肇事率 1,424.12

件及傷亡率 1,724.40 人做為基準線，將六都肇事率與傷亡率資料繪

製二維散佈圖，由圖形中可顯見肇事率及傷亡率兩種指標間具有正

向相關，且六都可區隔成二大群，一群為肇事率及傷亡率皆高於全

國標準者有高雄市、臺中市及桃園市，一群為兩指標皆低於全國標

準者有臺北市、新北市及臺南市 (如圖 8)。 

二、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數與傷亡率 

          以 105年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數觀察，以高雄市 7萬

0,290 人最多，臺南市 2 萬 6,713 人最少；另傷亡率(每 10 萬人口傷

亡人數)以高雄市 2,529.20 人最高，臺北市 1,081.38 人最低。與 104

年傷亡人數相較，其中以臺北市增幅 6.52%最多，其於 5都皆為負成

長；傷亡率增減由多至少排序分別為臺北市增加 6.65%、新北市

-0.38%、高雄市-4.59%、桃園市-4.98%、臺中市-6.73%、臺南市-9.50% 

(如圖 8及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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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六都 104年及 105年道路交通事故概況一覽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本局交通警察大隊 

 
 

 
圖 8、六都 105年肇事率與傷亡率散布圖 

 

 

 

 

 

 

 

 

 

 

 



 

19 

柒、結論 

一、105 年臺南市機動車輛登記數為 194 萬 7,077 輛，其中機車 128 萬

1,853輛，汽車 66萬 5,224輛，平均每千人持有機車車輛數為 680 輛，

平均每千人持有汽車車輛數為 353 輛。 

二、105 年臺南市 A1+A2 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共計 1 萬 9,652 件，

其中 A1類交通事故件數計 174件，A2類計 1萬 9,478件。因 A1類

交通事故導致死亡 177 人，受傷 71 人；因 A2 類交通事故導致受傷

有 2萬 6,465人。 

三、105年臺南市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依第一當事者車種別

觀察，前 3大類依序分別為：「機車」占 55.80%、「自用小客車」占

30.94%、「小貨車」占 5.77%。 

四、105年臺南市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 3項依序為「未依

規定讓車」占 27.23%、「未注意車前狀態」占 19.30%、「違反號誌管

制或指揮」占 8.03%。 

五、105 年臺南市 A1+A2 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時間，日間(6-18 時)發生

道路交通事故 1萬 4,098件占 71.74 %，夜間(18-6時)發生道路交通

事故 5,554 件占 28.26%；若以每 2 小時為一個觀察時段，以 16-18

時發生 2,976件(占 15.14%)為最多，8-10時發生 2,546件(占 12.96%)

次之，18-20時發生 2,359件(占 12.00%)再次之。 

六、105年臺南市 A1+A2類道路交通事故依肇事道路種類區分，以「市

區道路」發生 1 萬 8,516 件最高，占 94.22%；另按肇事道路型態別

分析以「交叉路」發生 1萬 2,633件最多，占 64.28%。 

七、105 年臺南市 A1+A2 類道路交通事故十大肇事路段，前 3名依序為

「永康區中華路」、「永康區中山南路」，「中西區西門路」。 

八、105年臺南市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共計 39萬 5,151件，其中違

規原因前 3 項分別為「違規停車」占 47.57%，「不依規定轉彎」占

14.08%、「闖紅燈直行左轉」占 11.99%。 

九、由 105 年 A1+A2 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觀察，六都中以高雄市 5

萬 1,476件最高，臺南市 1萬 9,652件最低；另肇事率(每 10 萬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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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輛肇事件數)觀之，以臺中市 1,855.18 件最高，臺南市 1,011.14

件最低。 

十、105 年 A1+A2 類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數觀察，六都中以高雄市 7 萬

0,290 人最多，臺南市 2 萬 6,713 人最少；另傷亡率(每 10 萬人口傷

亡人數)以高雄市 2,529.20人最高，臺北市 1,081.38人最低。 

 

交通安全環境之營造與提升並非一蹴可及，牽涉的層面廣泛， 

有賴政府與各界相互合作與努力。目前改善交通問題無外乎由 3E著

手，分別為交通教育(Education)、交通工程(Engineering)及交通執法

(Enforcement)等三項。交通執法部分透過執法機關與人員加強各項專

案勤務執行及嚴懲惡性交通違規，並於易肇事之路段或時段，賡續

強化執法效果及提升見警率，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交通工程部分，

針對路口交通管制設施之設計不妥適或不周延，應提報相關主管機

關會勘改善，並就該案全面檢視道路系統標誌、號誌設計是否妥善，

能否反應當地之路況與交通量或其他交通道路工程是否合理，人行

穿越設施是否規劃合宜與人性化，藉以提升道路品質與用路行車安

全。最重要解決之道仍須透過交通教育，結合相關單位多元管道宣

導，建立國人尊重路權與深化禮讓觀念及守法精神，改變用路人錯

誤、偏差駕駛習慣，期能發揮最大效應，全面改善交通，杜絕交通

事故悲劇一再發生。唯有透過教育民眾、工程改善及執法嚴正三者

相輔相成，才能真正達到預防及遏阻之功效，進而創造優質交通環

境，降低交通事故發生，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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